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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新版《兽药 GMP 证书》证号格式和编码规则

新版《兽药 GMP 证书》证号格式继续按照农办医〔2015〕11

号文件执行。

五、生产范围和经营范围表述

新版《兽药生产许可证》的生产范围，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

公厅关于印发兽药 GMP 生产线名录的通知》（农办牧〔2021〕45

号）的要求填写。

新版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的经营范围表述应为：兽用中药、

化学药品；兽用生物制品（应载明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或非

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）；兽用特殊药品（兽用麻醉药品、兽

用精神药品、兽用易制毒化学药品、兽用毒性药品、兽用放射性

药品等）；兽用原料药。

此前核发的旧版《兽药生产许可证》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《兽

药 GMP 证书》，在换发前继续有效。

各区农业农村委及有关单位要持续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厘清审管边界，明确审管权责，切实加强许可事项事前、事中和

事后监管，确保新版许可证实施工作有力有序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2 年 8 月 8 日




